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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NCT202508098
二、项目名称：南昌中学学生发展指导中心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上海郎图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许村公路3001号
被投诉人1：南昌中学
地址：南昌市三清山大道3988号
被投诉人2：江西金诺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道3088号泰豪科技广场A栋1310室
相关供应商：江西捷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上海路699号699创意工场B9#113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2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投诉事项为：1、拟中标供应商江西捷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未按照本项目政府采购人依法编制的招标文件相关规定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蓄意篡改政府采购文件格式规定要求，属于未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应认定其投标无效并取消其中标资格；2、拟中标供应商江西捷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针对招标文件中的“单一标的物”，在投标响应中提供两个不同的供应商，直接违反《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对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与填报的核心要求，属虚假响应，应依法取消其中标资格；3、拟中标供应商所提供的落地台灯未取得国家3C强制认证许可，置师生安全于不顾，虚假应标；4、拟中标供应商江西捷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未按招标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响应“测评展示设施（软件系统与触控终端配套）”项，其投标行为构成虚假响应或实质性偏离，依法应取消其中标资格；5、拟中标供应商江西捷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小企业声明函》中提供的制造商数据存在虚假陈述，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法定无效情形，中标结果应依法作废。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投诉人上海郎图实业有限公司提起的投诉事项1、2、3、4、5均不成立，依法驳回其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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